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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威市人民政府关于
《云南省2013—2017年城市棚户区
改造省级统贷项目（四期）—宣威市城市
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方案》补充事项的通知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直各单位：

为加快宣威市城市棚户区改造步伐，规范棚户区改造范围内土地及房屋征收工作，维护公共利益，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《云南省2013—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省级统贷项目（四期）—宣威市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方案》（宣办发〔2017〕97号）精神，结合工作实际，作如下补充：

一、有合法有效的土地来源证明文件，在土地权属范围内或房屋顶层搭建的附属设施、简易房、披棚等临时建筑，给予搬迁补偿，但不给予临时安置补偿、早签约奖励和直接货币补偿奖励。

二、根据《宣威市人民政府关于宣威市征地拆迁补偿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宣政发﹝2014﹞240号），征收集体土地补偿标准如下：
（一）征地补偿费（含土地补偿费、安置补助费），征地补偿费旱地按征地统一年产值25倍计算63750元/亩，其中，土地补偿费按征地统一年产值10倍计算25500元/亩，安置补助费按征地统一年产值15倍计算38250元/亩。

（二）青苗补偿费：按云南省征地统一年产值一类区2550元/亩。

（三）拟征收其他农用地、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参照旱地补偿标准执行。

（四）被征收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超过批准数量的部分，视为征收集体土地，超出部分面积以实测面积兑付。

（五）一次性货币安置费：50000元/亩。

三、本补充事项与房屋征收补偿方案有同等效力；本补充事项由宣威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；本补充事项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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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抄送：市委，市人大常委会，市政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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